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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規劃 114年度臺灣芒果、紅龍果及柚子海外拓銷獎勵條件 

一、 獎勵對象：  

(一) 為我國合法設立並具進出口資格之外銷業者。 

(二) 以芒果或柚子申請獎勵業者，計畫實施期間所申請單一品項出口中國大陸

以外市場總量須累計達 3公噸，始符領取該品項獎勵資格。 

(三) 各申請獎勵品項供貨來源均須來自於本部農糧署「外銷作物生產供應鏈系

統」完成登錄之供果園，並於預報日期前(不含當日)經地方政府審查通過

(供果園清冊由農糧署提供)。 

二、 獎勵期間(以報關日期認定)及外銷目標： 

(一) 獎勵出口期間： 

1. 芒果鮮果實：114年 6月 1日至 114年 8月 31日。 

2. 冷凍芒果：114年 6月 1日至 114年 11月 30日。 

3. 紅龍果鮮果實：114年 6月 1日至 114年 11月 30日。 

4. 柚子鮮果實：114年 8月 1日至 114年 10月 31日。 

(二) 出口數量目標：芒果 2,000公噸、紅龍果 300公噸、柚子 2,000公噸。 

三、 出口貨品相關規定： 

(一) 獎勵品項及出口號列： 

1. 國產芒果鮮果實(稅則號列：08045021002)。 

2. 國產未加糖或未加甜味料之冷凍芒果(稅則號列：08119024002)。 

3. 國產紅龍果鮮果實(稅則號列：08109099502)。 

4. 國產柚子鮮果實(稅則號列：08054020005)。 

(二) 請確實申報貨品出口稅則號列，申報其他號列不予獎勵。 

四、 獎勵基準： 

(一) 芒果： 

1. 基礎獎勵： 

(1) 歐、美、紐、澳、中東地區：空運每公斤新臺幣(以下同)70元、海

運每公斤 10元。 

(2) 日本、韓國、新加坡：空運每公斤 35元、海運每公斤 5元。 

(3) 其他地區(含香港、澳門但不含中國大陸)：空運每公斤 25 元、海

運每公斤 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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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地區國家包含外交部官網公布之歐洲地區、北美地區、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海地區等獲核准可輸銷之地區或國家；中東地區國家包含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沙
烏地阿拉伯、葉門、阿曼、卡達、巴林、以色列、科威特等獲核准可輸銷之地區

或國家。 

2. 附加獎勵： 

(1) 產銷履歷加碼：出口中國大陸以外市場芒果鮮果之果品貨源具產銷

履歷驗證通過者，每公斤增加 5元。 

(2) 外銷績效激勵獎金：單一業者獎勵期間出口歐、美、紐、澳、中東

地區單一國家市場數量累計達 10 公噸業者，提供單筆 10 萬元激

勵獎金；而出口日本、韓國、新加坡單一國家累計達 30公噸業者，

獎勵 15萬元，進一步累計達 50公噸，提高獎勵為 25萬元(以達成

較高績效額度核給)。 
※單一業者於不同國家市場均達成績效目標可分別領取，針對同一國家則不可重

複領取激勵獎金。(例如：某業者於獎勵期間出口實績為輸美國 30 公噸、輸日本

30 公噸、輸新加坡 50 公噸，則實際可領取激勵獎金為美國 10 萬元、日本 15 萬

元、新加坡 25萬元，共計 50萬元。) 

(二) 紅龍果： 

1. 基礎獎勵：日本市場空運每公斤 40 元、海運每公斤 9 元。(其餘市場

無獎勵) 

2. 附加獎勵(產銷履歷加碼)：出口日本市場紅龍果鮮果之果品貨源具產

銷履歷驗證通過者，每公斤增加 5元。 

(三) 柚子： 

1. 基礎獎勵(不分出口航運方式)： 

(1) 日本：每公斤 13元。 

(2) 加拿大：每公斤 16元。 

(3) 新加坡：每公斤 10元。 

(4) 其他地區(包含香港、澳門但不含中國大陸)：每公斤 3元。 

2. 加碼獎勵(兩方案僅可擇一申請)： 

方案(1)：單一業者於獎勵期間，出口產銷履歷果品總量達 100公噸以

上者(除中國大陸外不限出口市場)，每公斤加碼 5元。 

方案(2)：出口日本市場，並配合本部農糧署「114年臺灣文旦柚拓展

外銷新興市場分級包裝獎勵辦法」執行果實逐粒黏貼產銷履

歷標籤者，每公斤加碼 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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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海外拓銷獎勵品項之實施期間及獎勵標準表 

獎勵基準單位：新臺幣元/每公斤 

品項與適用稅號 獎勵期間 出口方式 出口地區 獎勵基準 

【國產芒果鮮果實】 

稅則號列：

08045021002 

【國產未加糖或未加

甜味料之冷凍芒果】 

稅則號列：

08119024002  

114 年 6 月 1 日 

至 

114 年 8 月 31 日

(冷凍芒果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 

空運 

歐美、紐澳及中東地區 70 

日本、韓國及新加坡 35 

其他地區 

(含香港、澳門但不含中國大陸) 
25 

海運 

歐美、紐澳及中東地區 10 

日本、韓國及新加坡 5 

其他地區 

(含香港、澳門但不含中國大陸) 
3 

產銷履歷附加獎勵 5 

芒果出口績效激勵獎金： 

市場別 績效目標 激勵獎金額度 

歐美、紐澳及中東地區 10公噸 10萬元 

日本、韓國及新加坡 
第 1階段 30公噸，核發單筆 15萬元 

第 2階段 50公噸，核發單筆 25萬元 
(以達成較高績效階段額度核給，不疊加) 

※數量績效以單一國家個別計算。不同國家達成績效目標可分別領取，

同一國家則不可重複領取。 

品項與適用稅號 獎勵期間 出口方式 出口地區 獎勵基準 

【國產紅龍果鮮果實】 

稅則號列：

08109099502 

114 年 6 月 1 日 

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 

空運 
日本 

40 

海運 9 

產銷履歷附加獎勵 5 

品項與適用稅號 獎勵期間 出口方式 出口地區 獎勵基準 

【國產柚子鮮果實】 

稅則號列：

08054020005 

114 年 8 月 1 日 

至 

114 年 10 月 31 日 

不區分 

航運方式 

日本 13 

加拿大 16 

新加坡 10 

其他地區(不含中國大陸) 3 

產銷履歷加碼獎勵 

(僅可擇一方案申請) 

(1)單一業者於獎勵期間，出口產銷履歷果品

總量達 100公噸以上者(除中國大陸外不限

出口市場)。 

(2)出口日本市場，並配合本部農糧署「114年

臺灣文旦柚拓展外銷新興市場分級包裝獎勵

辦法」執行果實逐粒黏貼產銷履歷標籤者。 

5 

※歐美地區國家包含外交部官網公布之歐洲地區、北美地區、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等獲核准可輸銷之地區或國家；中東地區國家包含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沙烏地阿拉伯、

葉門、阿曼、卡達、巴林、以色列、科威特等獲核准可輸銷之地區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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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農產品海外拓銷獎勵建議作業流程

  

無違規事實 
且完成出口 

 

合
格 

預登記/預報 

資料審查 
不合格 

退 件 結 案 

依 限 補 件 
或 修 正 

逾期申請 

資料有誤 

提出預登記 
/預報申請 

通 知 業 者 
依 限 核 銷 

完成出口者 
提 出 請 領 
核 銷 文 件 

收 件 

請領核銷
文件審查 

通過 

提 報 名 單 
給 關 務 署 
復運進口查驗 

接 獲 違 規 
事 實 名 單 

具 經 費 
請領資格 

 不 予 受 理 
結 案 

有違規事實 
但業者未提出
請領核銷或 
未完成出口 

有違規事實
且業者提出 
請 領 核 銷 作 成 

行 政 處 份 

不通過 

退 件 結 案 

依 限 補 件 
或 修 正 

資格不符合 

資料有誤 

備 查 
核 銷 名 單 

收 到 
獎 補 助款 

獎 勵 對 象 
外 銷 業 者 

業 務 單 位 
國際事務司 

議 價 決標 

核 發 
獎 補 助款 

製作計畫作業規
範與公告 

受 理 單 位 
( 得標廠商) 

關務署 
復運進口 
查驗 

通報違規 
事實名單 

其 他 單 位 
例如：關務署、 
農 糧 署 、 
防檢署、駐外 
代表處、舉發 
及 陳 情 等 

貨品相同 

貨品遭退運 

貨品不相同 

依其情節輕
重，停止補助1
年至5年；如
涉刑事不法，
另移送司法機
關 偵 辦 


